
一是优化了大病保险支付结
构，将个人自付部分纳入大病保险
合规医疗费，增加了参保人患大病
时可报销的医疗费用总额。

合规医疗费用增加了参保人员
个人发生的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费
用中按规定需由个人自付部分（含
乙类药品和乙类医疗服务项目及材
料个人先自付部分）。

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
市区参保居民张大妈患心脏

病，年度内第一次在市级三甲住院
治疗，共发生医疗费10万元，其中
自费药10000元、乙类药经计算需
先自付6000元、医疗服务项目及材
料经计算需个人先自付15000元，
三甲医院起付线1500元由个人自
负，按居民医保住院待遇个人承担
共18800元。

张大妈的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
用是这样计算的：

1.个人自费10000元（自费药
完全由个人负担）；

2.个人自付6000元（乙类药）+
15000元（医疗服务项目及材料由
个人先自付）=21000元；

3.个人自负1500元；
4.个人承担18800元。
政策调整前，大病保险资金报

销210元：个人自负1500元+个人
承 担 18800 元 = 合 规 医 疗 费 用
20300 元。（20300 元 - 起 付 标 准
20000元）×70%=210元。（注：起付
线和报销比例按政策调整后）

政策调整后，大病保险资金报
销14910元：个人自负1500元+个
人承担18800元+个人自付21000
元=合规医疗费用41300元。（41300
元-起付标准 20000 元）×70%=
14910元。

这样，张大妈这次住院大病
保险资金报销比政策调整前多报
销了 14700 元。今后，如果张大
妈年度内还发生住院，累计的合
规医疗费用仍可继续按大病保险
待遇报销。

记者从宁波市“三改一拆”暨“无违
建”创建创先争优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完成拆违面积
842.34 万平方米，为全年目标任务的
140%；累计完成“三改”面积701.62万
平方米，为全年目标任务的100.7%，提
前三个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推进会上，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宁
海县梅林南路两侧工业集聚区改造提升
工程、越溪乡国能置信智造谷小微企业
园、跃龙街道工业全域治理项家、范家地
块3大类专项整治点位，实地了解宁海
县“无违建”创建创先争优、治违除患促

安全等工作取得的成效。
随后，宁海县、慈溪市、鄞州区围

绕治违除患促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违
法建筑底数排查等重点工作作了典型
发言；余姚市、象山县围绕更好推进治
违除患促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作了表态
发言。市“三改一拆”办各工作组组长
就分管工作进行了强调，提出了意见
建议。

市“三改一拆”办副主任卢敏充分
肯定了各地当前在治违除患专项整
治、违建底数排摸、创先争优等工作中
取得的成效，总结了今年以来全市“三

改一拆”“无违建”创建创先争优等工
作情况。

卢敏强调，在年底前，各地要拉高标
杆、奋力攻坚，重点要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治违除患整治要确保完成。已
经完成整治的要提高标准，力争不漏一
处；接近完成的要快马加鞭，力争提前销
号；进度有些落后的要坚定决心，铁腕整
治，确保按时完成。

二是“无违建”创先争优要力争前
列。今年是创先争优工作第一年，我市
要努力在全省争取第一梯队名次。违建
防控基础较好的地方要全面发力，努力

达标“无违建县市（区）”，争创“创先争优
示范县市（区）”，特色突出的地方要在控
违、清零、拆改等单项工作方面做强做
优，力争获得单项十佳示范典型。

三是违建底数排查要查漏补缺。特
别是省办明确列入排查范围的几类违
建，需要着重进行查缺补漏，确保排查全
面覆盖，底数准确有效。

四是年度各项工作要圆满收官。新
增违建要从严遏止，“两路两侧”要更加
重视，宣传报道要更有特色，为违法建筑
治理迭代升级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林赑

8.89万人享受大病保险待遇，人均补偿8200元

宁波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减轻患者负担
一场大病，往往不仅使患者饱受病痛折磨，更会让其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记者10月31日从宁波市

医保局了解到，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我市今年又完善了大病保险制度，具体包括：优化大病保险支付结
构，提高大病保险合规费用报销比例，降低医疗救助对象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取消封顶线等。记
者请医保局工作人员解读了其中的重点内容。

全市累计完成拆违面积800多万平方米
我市召开“三改一拆”暨“无违建”创建创先争优现场推进会

开门理城事

据统计，我市大病保险制度已经实行
了7年，累计补偿总额近7.33 亿元，已有
8.89万人享受大病保险待遇，个人最高补
偿金额达177.73万元，人均补偿金额8200
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不含特药）的补
偿率由51%提高至65%以上。

工作人员介绍，大病医疗保险制
度完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宁波医
保共富路上“扶弱势”，对进一步

提高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
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十

分重要现实意义。

延伸阅读

我市大病保险实行7年来

8.89万人受益
人均补偿8200元

三是降低医疗救助对象大病保险起付线、
提高报销比例、取消封顶线。

如上述例子中的张大妈是低保人员，属于
医疗救助对象。

普通参保人员：
大病保险资金报销14910元：个人自负

1500 元+个人承担 18800 元+个人自付
21000 元=合规医疗费用 41300 元。（41300
元-起付标准20000元）×70%=14910元。

医疗救助对象：
大病保险资金报销25040元：个人自负

1500 元+个人承担 18800 元+个人自付
21000元=合规医疗费用41300元。（41300
元-起付标准10000元）×80%=25040元。

医疗救助对象张大妈这次住院大病保险
资金比普通参保人员多报销了10130元。

降低起付线，取消封顶线

二是提高了大病保险合规费用
报销比例。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
用起付线至最高限额50万元（含）
部分，大病保险支付70%。

仍以张大妈住院为例：
政策调整前，大病保险资金

报 销 12780 元 ：个 人 自 负 1500
元+个人承担 18800 元+个人自
付 21000 元 = 合 规 医 疗 费 用
41300 元。（41300 元 - 起 付 标 准
20000 元）×60%=12780 元。（注：

合规医疗费用和起付线按政策调
整后）

政策调整后，大病保险资金报
销14910元：个人自负1500元+个
人承担18800元+个人自付21000
元=合规医疗费用41300元。（41300
元-起付标准 20000 元）×70%=
14910元。

这样，张大妈这次住院大病保
险资金因政策报销比例的提高，她
的这次大病报销金额比政策调整前
多报销了2130元。

大病保险合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个人自付部分纳入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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